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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专家参加“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

放 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四场——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之

路”论坛 

9 月 12 日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“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

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四场——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之

路”论坛上，中心学术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

等多位专家就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40 年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。与会专家表示，我

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财政现代化新阶段。 

高培勇指出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，逐步扩展为覆盖经济、

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。40 年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

革，正是顺应这一改革大潮，逐步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、

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演化的过程。 

在他看来，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，出现了一系列大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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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适应和匹配经济体制改革到适应和匹配全面深化改革。从立足于经济领域到立

足于国家治理领域。从追求“性质匹配”扩展至“现代化匹配”。而这些变化，标

志着在初步实现“财政公共化”的基础上，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相伴随，我国财

税体制改革进入了财政现代化的新阶段—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。高培勇说，从这

个意义上讲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一脉相承，其实质是推

进建立在财政公共化基础之上的财政现代化。 

高培勇认为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，从根本上说，

是我们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，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了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

的客观规律，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推进改革。这些客观规律可以概括为：

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公共化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现代化；

搞市场经济，就必须搞公共财政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，就必须以建立现代财政

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。 

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全面推进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标志

的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更加紧迫。围绕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、难点和痛点

打一场攻坚战势在必行。”高培勇表示，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关

于财政与财税体制的全新定位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系统部署，可以将现代财

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作如下归结：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，财税体制

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。“引申一步说，财税职能要覆盖国家治

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各领域。以此对照当下的中国财税职能和作用格局，可以确认，

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。” 

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不同阶段，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“放权”

“分权”和“治权”三个阶段，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，成为若干重要改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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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口和先行军，牵引整个改革，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。同时，财政改革与对

外开放相互推动，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，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

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深入思考和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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